梁财预〔2021〕363号

关于下达易地扶贫搬迁专项贷款2021年第二季度本金支付所需资金的通知

梁河县鑫河城乡开发投资有限公司：        

根据梁鑫请〔2021〕5号文件反映情况，按县政府领导批示，现下达你单位易地扶贫搬迁专项贷款2021年第二季度本金支付所需资金250万元，请列入2021年“2130599其他扶贫支出”支出功能分类科目，支出经济分类科目请按资金管理规定列支，请专款专用，严格资金管理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梁河县财政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2021年6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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